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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轩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叶建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轩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叶建明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

轩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叶建明。
杭州轩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叶建明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

各相关方。
叶建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建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轩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叶建明

2021年10月29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0年8月13日）单位：人民币元

叶建明 联系电话：1386718246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13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叶建明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编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41216555.5

利息、罚息等

8777023.28

债权合同编号

20161232101234、20161232100380、20161232100098

担保人

陈萧耿、陈恩可、缪月珍、安徽圣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
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与金

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金华市尚普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元 2021年10月2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8年8月10日的本金、利息余额，

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
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
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马俊、程巧、浙江永晖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天戈实业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68535550.66

债权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8526455.86

本息合计

87062006.52

金华市欧陆风情家具有限公司与金华宏玖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市欧陆风情家具有限公司与金华宏玖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金华市欧陆风情家具

有限公司将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
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金华宏玖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华市欧陆风情家具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
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

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金华宏玖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金华市欧陆风情家具有限公司

金华宏玖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转让债权清单 本金基准日：2021年8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利息基准日：2015年2月10日

序号

1

借款人

金华市泰元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XC67675211313072

未偿本金

截至2021年8月20日

9585900.00

未偿利息

截至2015年2月10日

783417.25

担保合同

XC67675299912075-1;XC67675292513072-1;XC67675299912075-2;

XC67675299912075-3;XC67675299912075-4

担保情况

金华市泰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名下厂房抵押物，最高额为738.43万元；金华市灯饰市场开发有限公司、余有

昌、汪贡华、王黎宏、汪贡春、梅淑渊、芦开宏、吕照芳、童志盛、李韩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
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

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10月29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宁波新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宁波市富展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中威机电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2021年6月23日）

534732.58

53427925.25

9913686.34

欠息（截止至2021年6月23日）

5431918.21

59048928.39

7729873.23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新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新旺构件有限公司、潘亚方、汪惠儿、余燕儿

保证人：王龙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王龙纸业有限公司，春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春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新余市北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春富、许小慧；抵押人：许小慧、宴斌

保证人：鼎鑫（宁波）合金制造有限公司、宁波甬瑞车业有限公司、宁波康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波吉派进出口公司、朱勇、梅芳；抵押人：宁波途尔车业有限公司

项频与陈广坦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项频与陈广坦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项频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

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广坦，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陈广坦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
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项频

陈广坦
币种：人民币 2021年10月29日

主债务人名称

武义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45,00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陈广寨、郑月平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6773271230201500122、6773271230201500127、6773271230201500135、6773271230201500170、

6773271230201600046

抵押担保合同号

6773279990201500170-1、6773279990201500170-2、677327999141114-1、677327999141114-2、

6773279250201500103-1、6773279250201500103-2、677327925020150017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1版
面发布“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就
杭州华成聚合纤有限公司债权公告栏表格中借款合同编

号一栏中更正借款合同编号“HZ08（融资）20140005、
HZ08（代付）20150001、HZ0840720150026。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补正公告

微世相微关注

@央视新闻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10月27日，西藏林芝发生森林

火灾。截至28日8时，森林消防队

伍和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529人参

与火灾扑救。察隅县已开挖2条

共计长约12公里、宽约25米左右

的隔离带。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

查中。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

近日，元气森林被曝现运营事故，79元

一箱的气泡水打折卖3.5元！有运营人员称，

失误造成200多万损失，请求消费者退款，并

表示“好人一生平安”。低价抢来的气泡水，

商家需要发货吗？有律师表示，消费者有权

不退款不退货，商家则需要按照消费者支付

的价格发货，哪怕价格出现了“乌龙”。

盼平安！
529名消防员扑救西藏林芝森林火灾

妻子不满老公把部分工资交婆婆
偷走7万元被刑拘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官方微博）

近日，河北秦皇岛。警方接到张

曦（化名）报警称，自己的两张存折被

盗，账户里7万余元存款被人取走，

怀疑犯罪嫌疑人是她的儿媳妇。警

方通过分析研判，确定取款人就是其

儿媳妇李梅（化名）。据家属介绍，李

梅今年20多岁，没有稳定工作，家里

并不富裕，但她虚荣心很强，经常购

买昂贵的化妆品和减肥药。而李梅

的丈夫为赡养老人，不时拿出一部分

工资交给母亲。李梅对丈夫这一行

为很不满意。偷来的7万多元很快

被李梅挥霍一空，偷钱这事也很快被

张曦母子察觉。母子俩选择了报

警。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梅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79元误定价3.5元
元气森林发公告恳请用户退款


